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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品生产经营人员食品卫生

知识培训管理办法

（员怨愿怨年员圆月缘日卫生部发布）

第一条摇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（试法）》第二十
条第一项、第三十三条第二项的规定，为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

培训工作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摇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从事食品生产经营的单
位（包括机关集体食堂）或个人，都必须遵守本办法。

第三条摇食品生产经营人员必须在接受食品卫生法规和食品
卫生知识的培训并经考核合格后，方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工作。

第四条摇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基本培训教材由国务院卫生行
政部门颁发，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可结合实际增补

内容。

第五条摇食品生产经营人员的培训应包括食品生产经营单位
的负责人、卫生管理人员及一般食品从业人员。

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负责人、卫生管理人员及一般食品从业人

员的初次培训时间应分别不少于圆园、缘园、员缘学时。
通过培训达到基本掌握与本人工作有关的食品卫生法规、标

准和卫生科学知识。

对经过初训已在职的食品生产经营人员，每两年必须复训员
次。复训时间由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卫生行政部门规定。

第六条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组织所属食品生
产经营单位负责人和卫生管理人员的培训工作；食品生产经营单

位，卫生管理、检验机构或卫生管理人员（包括外资、中外合资、中

外合作企业）负责组织本单位食品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；食品生

产经营个体户由主管部门或行业组织会同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共同

组织培训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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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有责任协助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及其主

管部门搞好培训工作。

第七条摇负责组织培训的部门和单位应当建立完整的培训档
案。内容包括：历次培训时间、学时数、培训地点、教材（包括章

节）、教师及其职务或职称、培训对象、学员花名册、考试试题、个

人考试成绩等。

各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应当将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培训的基

本情况纳入食品卫生档案中。

第八条摇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要定期组织对培训工作进行考
核。

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或卫生管理人员的考试题目由省

级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拟定，各级卫生监督机构负责组织考试。对

成绩合格者，发给培训合格证。

第九条摇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必须有按规定经过培训并取得培
训合格证的负责人或卫生管理人员方可申请开业，各级卫生行政

部门对不具备上述条件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不予发放卫生许可

证。

第十条摇铁道、交通、厂（场）矿卫生防疫站管辖范围内的食
品生产经营人员由各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组织培训，考试、发放培

训合格证等工作。

第十一条摇违反本办法的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
法（试行）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追究法律责任。

第十二条摇本办法由卫生部负责解释。
第十三条摇本办法自员怨怨园年员月员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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